
九巴 龍運 Fun 分賞 

1. 於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下稱「活動

期」），乘坐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下稱「九巴」）及龍運巴士有限公

司（下稱「龍運」）並繳付車費即可登記賺取積分。 

 

2. 於上述活動期，九巴月票乘客於月票生效首日或之前登記是次活動亦可賺取積分。 

 

3. 登記及奬賞換領方法: 

 乘客須於活動期內使用合資格八達通卡或八達通產品於九巴‧龍運流動應用程

式 App1933 內登記參與活動，有關積分於成功登記當日開始計算。未能預先

登記之八達通卡或八達通產品將不會於活動期內獲取任何用於是次活動之優

惠積分。 

 

 活動期內成功登記後，200 積分即自動發放至合資格用戶的賬戶內。 

 

 於活動期內，乘客以預先登記的八達通卡或八達通產品搭九巴及龍運路線1每

HK$0.1 可享 0.1 分。乘客於九巴月票月票生效首日或之前登記是次活動，每

張九巴月票可於月票生效首日賺取 800 分。乘客可以指定積分換領以下奬賞： 

奬賞 所需積分 

九巴三層成人口罩 x 30 個 400 分 

 

  *換領奬賞或不定期更換，詳情請參閱九巴‧龍運流動應用程式 App1933 

 

 已登記的乘客於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可享雙倍積分。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

士更可額外於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享有雙倍積分優惠（上午 6 時至

上午 9 時 59 分除外）；而成人、學生及小童於星期一至五早上 6 時至上午 6

時 59 分亦可享有雙倍積分優惠。 

 

 乘客可於 App1933 內查閱已登記八達通卡或八達通產品截至 8 日前所賺取積

分及已扣減換領奬賞之積分。 

 

                                                           
1
 不包括非由九巴及龍運營運聯營巴士線的班次及 K12、K14、K17 及 K18 線 



 積分計算以實際扣減車費為準（九巴月票之費用除外）。車費回贈之金額於

積分計算內扣除。 

 

4. 換領奬賞地點及時間: 

 

換領地點 換領時間（每日） 

九龍區 -  

尖沙咀天星碼頭巴士總站顧客服務中心 1100-1400; 1500-2200 

美孚寶輪街九號 1500-2100 

九龍灣九巴車廠 1300-1700 

新界區 -   

火焰山重慶火鍋 

將軍澳培成里 10 號明德商場 1 樓 105-106 號舖 

1000-1900 

沙田市中心巴士總站顧客服務中心 1100-1400; 1500-2000 

屯門市中心巴士總站顧客服務中心 1100-1400; 1500-2000 

屯門公路轉車站顧客服務中心 (屯門方向) 1100-1400; 1500-2000 

屯門公路轉車站顧客服務中心 (九龍方向) 0700-1100; 1200-1600 

元朗(西)總站 1500-2100 

上水總站 1500-2100 

大埔中心總站 1500-2100 

大嶼山 -   

香港國際機場地面運輸中心巴士總站 1030-1400; 1500-1900 

最新顧客服務中心服務時間請參閱 www.kmb.hk。 

 

5. 積分有效期為積分賺取當日起計 45 日內，並於第 46 日自動註銷。乘客如未能於

積分有效期內換領奬賞，當作放棄論。 

 

6. 已登記活動的八達通卡或八達通產品將不適用於「九巴月票激賞活動」。 

 

7. 乘客領取奬賞時必須出示相關的八達通卡或八達通產品。 

 

8. 乘客出示有關八達通卡或八達通產品時如有任何不完整、損毀、修改或塗污，或提

供影印版本、均作廢論，九巴及龍運有權取消其得獎資格。 

 

http://www.kmb.hk/


9. 積分計算及以九巴及龍運系統紀錄為準。本活動如有任何因電腦、網絡、電話、技

術或其他不可歸責於九巴及龍運之事由，而使參加者所登錄之資料有遺失、錯誤、

無法辨識或毀損，導致資料無效之情況，九巴及龍運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參加者均

不得異議。 

 

10. 任何人士於取得或使用換領的獎物（包括但不限於非直接或間接損失）而造成之損

失或破損，或人身傷害，九巴及龍運均無須負上任何責任，唯法律所不能豁免的責

任除外。 

 

11. 《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不適用於本條款及細則。 

 

12. 如有任何爭議，九巴及龍運擁有最終決定權。    

  



九巴 龍運 Fun 分賞 

[奬賞限定版 – 市區過海路線]  

 於 2020 年 12 月 21 日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已登記的

成人、學生及小童乘客於星期一至日及公眾假期乘坐下列指定市區過海路線 1可

賺取雙倍積分優惠:  

雙倍積分指定市區過海路線 1 八達通卡或八達通產品 

101, 101X, 102, 102P, 103, 103P, 104, 105R, 106, 

106P, 107, 107P, 108, 109, 110, 111, 111P, 111R, 

112, 113, 115, 115P, 116, 117, 117R,  

118, 118P, 171, 171A, 171P, 301, 302, 302A, 601, 

601P, 603, 603A, 603P, 603S, 606, 606A, 606X, 

613, 619, 619P, 619X, 621, 641, 671, 671X, 690, 

690P, 904, 905, 905A, 905P, 914, 914P, 914X, 

N118, N121, N122, N171, N619, N691 

成人、學生及小童 

 

 已賺取上述雙倍積分優惠之八達通卡或八達通產品，將不適用於其他雙倍積分優

惠。 

 

  上述雙倍積分適用於「Fun 分賞」有關條款及細則。 


